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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年年年 5月月月月 30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

生事務委員會就建議成立專責委員會生事務委員會就建議成立專責委員會生事務委員會就建議成立專責委員會生事務委員會就建議成立專責委員會

調查處理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的事宜提交的報告調查處理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的事宜提交的報告調查處理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的事宜提交的報告調查處理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的事宜提交的報告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生事務委員會建議立法會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政府及醫院管

理局 (下稱 “醫管局 ”)處理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 (下稱 “非典型肺炎 ”)
的事宜，並全面檢討整個過程。本文件旨在匯報該項建議。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2003年 3月初爆發的非典型肺炎，對本港社區造成嚴重影響，亦對
本港經濟帶來沉重打擊。截至 2003年 5月 28日，共有 1 730宗非典型肺炎
感染個案，死亡人數達 270人。在該 1 730宗個案中， 381宗涉及醫護人
員或醫科學生。由於爆發此疫症，醫院服務受到嚴重影響，引致若干

服務需要暫停。

事務委員會的商討工作事務委員會的商討工作事務委員會的商討工作事務委員會的商討工作

關注的重點

3. 事務委員會一直每周舉行特別會議，監察政府當局處理非典型肺

炎的工作。委員在此等會議上所提出的部分事項載於下文第 4至 10段。

4. 委員質疑醫院聯網的安排能否有效處理疫症爆發，以及有關安排

是否令醫院聯網之間難以調配職員處理部分醫院突然激增的工作量。

委員亦質疑公營醫院之間的分工是否公平，原因是部分醫院接收大量

非典型肺炎患者，以致負荷過重，但另一些醫院則只須照顧少量此類

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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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委員亦關注到，醫院缺乏隔離設施，以及並無適當通風設計以供

控制傳染病，令醫院難以有效防止其他病人受交叉感染及醫護人員受

感染。

6. 委員最關注醫護人員持續受感染的問題，期間前線醫護人員經常

投訴保護裝備不足，尤以N95口罩為然。委員已促請醫管局管理層 (特
別是醫院中層管理人員 )多體諒前線人員的心理需要，並為他們提供合
適的裝備，使他們感到獲得足夠保護，可以安心。委員亦詢問政府當

局有否給予前線人員足夠休息，讓他們從沉重的工作壓力中恢復體

力，因為此舉有助減少醫護人員受感染的機會。

7. 委員亦關注政府、醫管局，以及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的醫科

學系之間，在處理各個主要工作範疇以控制疫情時，是否有充分和緊

密的諮詢、協調和合作。

8. 部分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沒有從速實施各項控制措施，例如對證

實感染非典型肺炎病人的家人實施家居隔離，以及在邊境管制站進行

健康檢查。

9. 部分委員認為，政府當局處理淘大花園的非典型肺炎疫情時，發

出隔離令不夠迅速，未能防止大批E座居民在隔離令生效前遷出，以致
病毒擴散至其他地區。

10. 鑒於港粵兩地每天的過境人數眾多，委員一開始便非常關注兩地
的傳染病通報機制必須能有效運作。防治傳染性非典型肺炎專家組於

2003年 4月 17及 18日在廣州舉行首次會議後，委員察悉政府當局提供的
通報機制資料。部分委員認為，即使已加強兩地的通報機制，亦須確

保港粵之間即時交換傳染病的資訊。

議案

11. 在 2003年 5月 14日事務委員會的特別會議席上，麥國風議員提交議
案，建議成立專責委員會，檢討政府處理非典型肺炎的事宜。議案付

諸表決時，有 8位事務委員會委員在場。6名委員投贊成票，1名委員棄
權。事務委員會通過的議案措辭如下   

“本事務委員會建議立法會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政府及醫院管理
局處理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的事宜，並對整個過程作出全面

的檢討。 ”

委員的意見

12. 麥國風議員在動議議案時指出，在非典型肺炎爆發初期，政府當
局未能完全掌握疫情的嚴重性，亦未能及時採取措施以防止疫症傳播

到社區。儘管疫症由開始爆發至今已兩個月，他認為部分現行措施仍

未完全令人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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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麥議員關注上述問題是否因現行政策或政府當局的決策過程有欠
妥善所致。由於有些微生物學家及流行病學家預測，本年稍後可能再

次爆發疫症，他認為立法會應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處理這次疫症的

事宜，如發現有錯失，可從中汲取教訓。

14. 鄭家富議員認為，政府對非典型肺炎危機反應緩慢。他認為，立
法會在檢討處理疫症方面有重要的職能，而這方面的工作不會與政府

及醫管局的調查重複。他亦強調，有必要盡快成立專責委員會，並在

夏季休會期間繼續舉行會議，以期在 2004年 6月前完成工作。

15. 何秀蘭議員贊同鄭議員的意見，她認為儘管政府及醫管局會就處
理非典型肺炎另作檢討，但立法會應履行監察的職能，就處理非典型

肺炎的事宜進行獨立調查。由於非典型肺炎是全新的疾病，何議員希

望，倘若成立立法會專責委員會，該委員會可與其他為檢討處理此次

疫症而成立的組織合作。

事務委員會的建議事務委員會的建議事務委員會的建議事務委員會的建議

16. 事務委員會同意，應把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政府及醫管局處理嚴
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事宜的建議，交由內務委員會考慮，並徵求內

務委員會支持。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17. 謹請內務委員會察悉事務委員會於上文第 16段提出的建議。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3年 5月 28日


